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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含义如下： 

一般名词 

辉丰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指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道麦 指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 
指 

辉丰股份拟将原药业务和制剂生产业务所需的全部

资产等置入其 100%持股的安道麦辉丰，向安道麦

转让重组后的安道麦辉丰 51%股权；拟将制剂销售

业务（包含新疆辉丰 100%股权）置入其 100%持股

的上海迪拜，向安道麦转让重组后的上海迪拜 51%
股权。 

标的业务 指 

辉丰股份（母公司）的化学农药产品、化学农药中

间体产品和制剂产品的开发、生产、制剂加工、销

售和市场营销业务，但是用于生物激活素的噻苯隆

系列产品、微生物系列药肥产品及联苯菊酯原药业

务除外。 

科利农 指 江苏科利农农化有限公司，系安道麦辉丰曾用名 

安道麦辉丰 指 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  

上海迪拜 指 
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系安道麦辉丰（上海）农

业技术有限公司曾用名 

新疆辉丰 指 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上海迪拜植保有限

公司和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组后的安道麦辉丰 指 
置入辉丰股份原药业务和制剂生产业务所需的全部

资产等的安道麦辉丰 

重组后的上海迪拜 指 
置入辉丰股份制剂销售业务（包含新疆辉丰 100%
股权）的上海迪拜 

安道麦辉丰《股权购买协

议》 
指 

上市公司与安道麦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签署的关

于出售安道麦辉丰 51%股权及上海迪拜 1%股权的

《股权购买协议》 

上海迪拜《股权购买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安道麦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签署的关于

出售上海迪拜 50%股权的《股权购买协议》 

交割日 指 

交割应在安道麦与辉丰股份的交割条件得到满足或

被放弃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在标的公司注册地址，或

在辉丰股份和安道麦另行书面同意的其它地点、时

间和日期进行，交割的日期称为“交割日” 

农一北京、农一网 指 农一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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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 指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本持续督导期 指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意见 指 
华英证券出具的 2022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

导总结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 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工作日 指 除周六、周日或中国境内的法定节假日外的日期。 

专业名称 

联苯菊酯原药业务 指 
与联苯菊酯合成物有关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

于，开发、生产、销售和市场营销等。 

说明：本意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

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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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接受委托，担任辉丰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2023 年 4 月 28 日，辉丰股份披露了 2022 年年度报告。结合上述报告，华

英证券出具了辉丰股份 2022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一、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辉丰股份拟将母公司的化学农药产品、化学农药中间体产品和制剂产品的开

发、生产、制剂加工、销售和市场营销业务 51%的控制权出售给安道麦，但是用

于生物激活素的噻苯隆系列产品、微生物系列药肥产品及联苯菊酯原药业务除外。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式为，辉丰股份拟将母公司的原药业务和制剂生产业务所

需的全部资产等置入其 100%持股的安道麦辉丰，向安道麦转让重组后的安道麦

辉丰 51%股权；拟将制剂销售业务（包含新疆辉丰 100%股权）置入其 100%持

股的上海迪拜，向安道麦转让重组后的上海迪拜 51%股权。 

2019 年 11 月 6 日，辉丰股份与安道麦签署了上海迪拜《股权购买协议》，

约定将重组后的上海迪拜 50%股权转让给安道麦。2020 年 2 月 26 日，辉丰股份

与安道麦签署《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0 年 10 月 28 日，辉丰股份与安道麦签署了上海迪拜《股权购买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签署了安道麦辉丰《股权购买协议》，约定将重组后的安道麦

辉丰 51%股权及上海迪拜 1%股权转让给安道麦。 

辉丰股份与安道麦共同签署安道麦辉丰《股权购买协议》，系上海迪拜《股

权购买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之一，安道麦辉丰《股权购买协议》与上海迪拜《股

权购买协议》所约定的交易之间构成一揽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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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 

1、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1）辉丰股份、上海迪拜及安道麦辉丰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10 月 23 日，辉丰股份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公司收购新疆辉

丰其他两名股东持有的新疆辉丰 49%的股权。同意在收购其他两名股东全部股

权后，将持有的新疆辉丰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迪拜。 

2019 年 10 月 28 日，上海迪拜召开股东会同意受让股东辉丰股份持有的新

疆辉丰 100%的股权，并同意股东辉丰股份向安道麦转让其持有的上海迪拜 50%

的股权。 

2019 年 11 月 6 日，辉丰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持有的上海

迪拜 50%股权转让给安道麦。 

2020 年 2 月 26 日，辉丰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

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安道麦签署《补充协议》，交割后，如果农一北京及其子公司与上海迪拜间的实

际业绩未达到业绩目标，股权购买价款将对应减少，并延长发出书面通知终止的

日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0 月 28 日，辉丰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及《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迪拜植保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安道麦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股权购买协议》和《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020 年 11 月 20 日，辉丰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7 日，辉丰股份召开“辉丰转债”2020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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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11 日，辉丰股份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12 月 15 日，安道麦辉丰做出股东决定，同意其股东辉丰股份向其

增资以及向其划转原药业务和制剂生产业务所需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2020 年 12 月 27 日，上海迪拜做出股东决定，同意股东辉丰股份向安道麦

转让其持有的上海迪拜 51%的股权。 

2020 年 12 月 28 日，辉丰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1 年 3 月 30 日，辉丰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2021 年 5 月 27 日，安道麦辉丰做出股东决定，同意其股东辉丰股份将持有

的安道麦辉丰 51%股权转让给安道麦。 

2021 年 5 月 28 日，辉丰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豁免及补充交割条件的协议的议案》。 

（2）安道麦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11 月 5 日，安道麦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之国内销售机构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

司 50%股权的议案》。 

2020 年 10 月 28 日，安道麦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江苏科利农农化有限公司 51%股权及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 1%股权的议

案》。 

（3）已履行的审批情况 

2020 年 2 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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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77 号），决定对安道麦收购上海

迪拜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2020 年 11 月 2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471 号），决定对安道麦收购

科利农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本次交易已获得安道麦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关（或其授权主体）审核批准。 

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已取得主管安道麦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适当备案（备

案编号：6625ZGHG2020027）。 

2、本次交易资产过户及交付情况 

（1）上海迪拜过户情况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海迪拜过户的

变更登记，并颁发新的上海迪拜营业执照。 

（2）上海迪拜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道麦向辉丰股份支付上海迪拜股权转让款 2.76 亿元。 

2021 年 1 月 5 日，安道麦向辉丰股份支付上海迪拜股权转让款 3,0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2 日，安道麦向辉丰股份支付上海迪拜股权转让款 455.68 万元。 

（3）安道麦辉丰过户情况 

2021 年 5 月 28 日，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局核准了安道麦辉丰过户的变更

登记，并颁发新的安道麦辉丰营业执照。 

经安道麦确认，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除已豁免的交割条件外，关于安道

麦辉丰交易的交割条件已全部满足。 

（4）安道麦辉丰对价支付情况 

2021 年 1 月 5 日，安道麦向辉丰股份支付安道麦辉丰股权转让预付款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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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 日，安道麦向辉丰股份支付安道麦辉丰股权转让款 6.43 亿元。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辉丰股份已按照相关程序规范实施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方案，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二、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1、上市公司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召集、召开股东大会。上市公司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与大股

东享有平等的地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按照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本督导期内召开了 3 次股东大会，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渠道，保证广大

中小股东能充分行使投票权。 

2、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的议案》，选举裴柏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同意对公司组织架构

进行调整。 

3、姜正霞女士因身体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审计机构负责人职

务。 

4、张长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

补选施伟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经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杨进华女士因公司此前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安排的需要，辞去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职务。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同意补选杨进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经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1 年年度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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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报告》、《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

为部分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关于补选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关于申请撤

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及《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7、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

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及《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8、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及《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聘任周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9、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 2023 年 8 月 11 日。 

10、2022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1、2022 年 10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 4 万吨农药制剂

项目及子公司江苏辉丰石化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扩容）5 万 m³液氨深冷储罐项

目。 

12、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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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3、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14、2022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对股东大会召开进行了

鉴证，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 

本次交易的相关承诺已在《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

重要承诺”中予以披露。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

承诺的情形。 

四、后续计划及并购重组方案中约定的其他相关义务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协议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二）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交易交割时被豁免条件的完成； 

（四）基于交割日净负债及净营运资金对于安道麦辉丰股权价款的调整； 

（五）本次交易延期支付款项的支付； 

（六）盈利能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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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上市公司继续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除此以外，上市公司正

在继续落实其他后续事项，但上述后续事项仍未达到完成状态。 

五、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盈利预测。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责任

和义务，方案实际实施情况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 

七、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以及上市公司

对所购买资产整合管控安排的执行情况 

（一）2022 年度主要业务回顾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安道麦公司重大资产转让完成交割。本次交易后，

公司将在较长时间内持有安道麦辉丰和上海迪拜 49%的股权。化学农药及中间

体业务占比会逐渐降低，但化学农药及中间体和生物刺激剂业务仍是公司的主营

业务之一，同时公司还兼营油品化学品贸易及仓储服务业务。2022 年公司农药

及中间体业务收入 110,390,443.97 元，占比 41.27%，油品、大宗化学品及仓储运

输业务收入 114,974,496.03 元，占比 42.98%。 

生物农资、农资电商业务主要涵盖生物刺激剂、化学农药制剂等，致力于为

终端用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所涉产品均是高效、低毒、微毒、低残留环境友

好型产品。“能百旺”、“能健源”系列生物农资产品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1 件，

申请 PCT 国际发明专利 6 件（已获得澳大利亚专利授权），在 17 种作物上获得

登记，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与辉丰股份签订协议，共

同在全国推广“能百旺‘两增两好’农技服务项目”。与中农协富硒委、中农硒

科协同发展“提质增产富硒集成技术”示范项目，助力绿色农业向功能农业转型

升级。农一网立足于成为农资电商领跑者，通过运营体系变革发展 288 板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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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聚焦终端与活动大力发展电商业务、通过持续服务发展金融板块，通过协同开

展国内外供应链业务，整体推进平台化复合转型。壹块硒致力于成为富硒功能食

品领导品牌，坚持“壹块西是生活 壹块硒是健康”发展战略，研发生产富硒压

片糖果，优选富硒功能农产品于线上平台推广，为实现功能食品标准化、生活化、

多元化提供解决方案。 

石化仓储供应链业务方面，辉丰石化仓储物流项目总投资 5 亿元，辉丰石化

供应链板块仓储物流项目占地 390 亩，配套有液体库、固体库和气态库，总装容

量 30.8 万立方米，球罐 6 座，内浮顶罐、固定顶罐 21 座，不锈钢储罐 11 座，

固体仓储 4 万平方米，储运规模 400 万吨/年。设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管理体

系健全、自动化程度高，通过了 HSE（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审计，是苏北地

区重要的油品和化学品原料基地。仓储经营品种主要有液氨、成品油、天然气、

液体和固体化学品原料等，已成为苏北地区重要的油品和化学品原料基地，其中

液氨进出口贸易已成为仓储经营的重点品种与亮点业务。上海焦点供应链公司紧

紧依托辉丰石化仓储基地，聚焦化工中间体及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流程逐步优

化，风控管理初步成型，套期保值业务崭露头角。 

（二）2022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辉丰股份的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267,535,512.07 1,095,481,169.58 -7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4,951,605.22 307,740,641.70 -24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3,648,348.01 -334,399,149.08 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774,850.90 74,254,869.02 -14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0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0 -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2% 12.44% -33.26%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总资产 3,268,933,980.20 3,764,024,801.9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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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58,663,035.81 2,411,882,951.96 -18.79%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内的实际经营情况

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之

“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未发现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对所购买资产整合管控安排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

手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协议履行各方

责任和义务，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交易各方按照公布的重组方

案履行责任和义务，方案实际实施情况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持续督导工作到期。本独立财务顾问提示投资者继续关注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中各方所作出的相关承诺的持续履行情况。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2022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释义
	一、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二）本次交易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
	1、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1）辉丰股份、上海迪拜及安道麦辉丰的决策程序
	（2）安道麦的决策程序
	（3）已履行的审批情况

	2、本次交易资产过户及交付情况
	（1）上海迪拜过户情况
	（2）上海迪拜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3）安道麦辉丰过户情况
	（4）安道麦辉丰对价支付情况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三、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
	四、后续计划及并购重组方案中约定的其他相关义务的情况
	五、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七、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以及上市公司对所购买资产整合管控安排的执行情况
	八、持续督导总结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2022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签字页



